
1 
 

股票代码：600795  股票简称：国电电力                编号：临 2013-13 

债券代码：126014  债券简称：08 国电债 

转债代码：110018  转债简称：国电转债 

债券代码：122151  债券简称：12 国电 01 

债券代码：122152  债券简称：12 国电 02 

债券代码：122165  债券简称：12 国电 03 

债券代码：122166  债券简称：12 国电 04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七届六

次董事会通知于 2013 年 3月 15 日以专人送达或通讯方式向

各位董事和监事发出，并于 3 月 29 日在公司会议室现场召

开，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 8人，张成杰董事因公请假，

委托高嵩董事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朱永芃董事长主

持会议，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公司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公司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该项议案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 2012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同意公司2012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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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关于公司确认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各项资产减值准备余额为

45,574.05 万元。其中：本期增加 4,888.03 万元，主要为本

期补提、合并增加减值准备；本期减少 7,128.07 万元，为

商品销售、原材料报废因此转销存货减值准备。 

四、 关于公司2012年度财务决算及2013年度财务预算的

议案 

同意公司编制的2012年度财务决算及2013年度财务预算

报告。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 关于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 2012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3,175,337,362.45 元，依照《公司法》

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317,533,736.25 元

后，2012 年度母公司本期实现可供分配利润 2,857,803,626.2

元。加上以前年度母公司未分配利润1,935,279,265.74元，2012

年末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4,793,082,891.94元。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30 元（含税）。

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为17,229,761,285股。由

于公司存在可转债转股的情况，因此派发现金红利总股本基

数及需使用母公司未分配利润数以派发时股权登记日的总

股本数为基础计算，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方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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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将调整为 2.40 元/股。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 关于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七、 关于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八、 关于公司 2013 年综合计划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3年综合计划。  

九、 独立董事 2012 年度述职报告 

同意独立董事 2012 年度述职报告。该项议案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十、 关于公司 2012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 2012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十一、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

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十二、 关于公司 2012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公司 2012 年度报告及摘要。 

十三、 关于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审计机构和审计费用的

议案 

同意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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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审计机构，审计费用 525.3 万元。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 关于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和审计费用的议案 

同意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审计费 262 万元。该项议

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 关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 2013 年度经常性关

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 2013 年度经常性关联交易。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 关于公司本部 2013 年向金融机构融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本部 2013 年向金融机构融资 531.57 亿元，在

具体办理每笔业务时，不需逐项提请董事会审批。 

十七、 关于公司及 2013 年提供贷款担保总额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控、参股公司融资提供担保

252.255 亿元。该项议案需经股东大会批准，在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授权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公司在本年担保总额度

内具体办理每项担保时，不需逐项提请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

批。 

十八、 关于大渡河公司投资建设枕头坝一级水电站的

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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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国电大渡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枕头坝一级水电站。 

枕头坝一级水电站装机容量为 72（4×18）万千瓦。该

项目动态总投资 85.74 亿元。项目资本金占动态总投资的

20％，为 17.15 亿元，资本金以外部分通过贷款等融资方式

解决。 

以项目全部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 8%测算，经营期平均上

网电价为 0.428 元/千瓦时，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9.36％。以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8%测算，经营期平均上

网电价为 0.337 元/千瓦时，与目前四川省其他同类型水电

站上网电价基本相当，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财务评价可

行。 

十九、 关于大渡河公司投资建设沙坪二级水电站的议

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国电大渡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投

资建设沙坪二级 6×5.8 万千瓦水电站项目。 

该项目动态总投资 52.84 亿元。项目资本金占动态总投

资的 20％，为 10.568 亿元，资本金以外部分通过贷款等融

资方式解决。 

以项目全部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 8%测算，经营期平均上

网电价为 0.4644 元/千瓦时（含增值税），相应资本金财务

内部收益率为 9.23％。以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8%测算，

经营期平均上网电价为 0.428 元/千瓦时（含增值税），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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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四川省其他同类型水电站上网电价平均水平，综合考虑我

国能源结构调整、节能减排要求、水电上网电价上升和水电

资源开发成本逐年提高等因素，从长远效益看，具有一定的

市场竞争力，财务评价可行。 

二十、 关于新疆公司投资建设库车电厂二期热电项目

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国电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库

车电厂二期2×33万千瓦热电联产扩建项目。 

该项目动态总投资为 28.33 亿元，项目资本金占总投资

20％，为 5.66 亿元，由各股东方按出资比例注入，资本金

以外部分通过贷款等融资方式解决。按照持股比例计算，投

资该项目，公司需对新疆公司增资 4.811 亿元。 

该项目按照当地利用小时数为 5000 小时、标煤单价 176

元/吨（不含税）测算，资金内部收益率在 9.16％，电价 243.76

元/兆瓦时，低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装脱硫设备的新投产

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 250 元/兆瓦时，项目具有一定的盈

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二十一、 关于英力特集团投资建设宁东工业园一期二

批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在原宁东工业园一期一批项目的基础上，投资建设一

期二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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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东工业园一期二批建设的项目主要有：  

（一）15 万吨/年醋酸乙烯项目。将一批 30 万吨/年醋

酸乙烯装臵扩大至 45 万吨/年醋酸乙烯，增加 15 万吨/年的

醋酸乙烯产能； 

（二）9.8 万吨/年乙炔项目。在一批 13.2 万吨/年乙炔

项目界区增加两台 46MW 电石炉及四组乙炔装臵，增加 9.8

万吨/年乙炔产能； 

（三）10 万吨/年 1,4-丁二醇项目。在一批 10 万吨/年

1,4-丁二醇项目界区内增加一套10万吨/年1,4-丁二醇装臵

和一套 4.6 万吨/年聚四氢呋喃装臵，增加 10 万吨/年 1,4-

丁二醇产能和 4.6 万吨/年聚四氢呋喃产能； 

（四）100 万吨/年电石渣制水泥项目。新增 100 万吨/

年电石渣制水泥装臵，增加 100 万吨/年水泥产品； 

（五）公用工程。增加了铁路专用线、厂外道路、厂外

供电线路、园区渣场等厂外工程项目；增加了回用水处理、

雨水收集、高盐水处理等设施。 

一期二批项目总投资为 55.8559 亿元。按照化工项目资

本金比例为总投资的 30%、水泥项目资本金比例为总投资的

35%计算，资本金共计 16.757 亿元，由英力特集团公司自筹

资金解决，资本金以外的投资资金拟向银行申请贷款。 

预计项目投产后，一期一批项目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

由优化前的 14.57%提高到 18.74%。一期二批项目资本金财

务内部收益率 27.81%，投资回收期 7.6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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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关于英力特集团投资建设宁东热电项目的议

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投资建设宁东 2×33 万千瓦自备热电联产项目。 

该项目动态投资 28.92 亿元，项目资本金占动态总投资

的 20%，为 5.8 亿元，由英力特集团自筹资金解决，资本金

以外部分通过贷款等融资方式解决。 

按照机组年发电利用 5300 小时、资本金内部收益率 10%

测算，项目经营期平均上网电价（含税）252.92 元/兆瓦时，

低于当前国家核定的宁夏自治区标杆电价（含脱硫）270.2

元/兆瓦时（含税），项目具有一定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二十三、 关于投资建设浙江南浔热电项目的议案 

同意投资建设浙江南浔 2 套 100MW 级天然气热电联产

项目。 

该项目动态总投资 14.1 亿元。项目资本金占总投资

20％，为 2.82 亿元，资本金以外部分通过贷款等融资方式

解决。 

该项目按照年利用小时数 5500 小时、发电标气耗 0.167

标立/千瓦时、标气单价 2.41 元/标立（含税）、供热标气耗

33.29 标立/吉焦、蒸汽价 200 元/吨（含税）、上网电价 777

元/兆瓦时（含税）为边界条件测算，项目资本金财务内部

收益率为 12.03％（税后）。按项目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 8％

（税后）测算的上网电价为 759 元/兆瓦（含税）。当前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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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物价局核定的在运燃机上网结算电价为 713-800 元/兆瓦

时（含税）之间，项目具有一定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二十四、 关于投资建设吴忠热电项目的议案 

同意投资建设吴忠 2×35 万千瓦热电联产项目。 

该项目概算动态投资为 28.8 亿元，项目资本金占动态总

投资的 20%，为 5.8 亿元，资本金以外部分通过贷款等融资

方式解决。 

该项目按照利用小时 5500、标煤含税单价 450 元/吨为

边界条件测算，当本项目资本金内部收益率为 8%时、上网电

价为 0.28432 元/度（含税），低于宁夏地区标杆电价 0.3066

元/度（供热机组，脱硫脱硝含税价）；当项目资本金内部收

益率为 10%时、上网电价为 0.29368 元/度（含税），低于宁

夏地区标杆电价 0.3066 元/度（供热机组，脱硫脱硝含税价），

项目具有一定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二十五、 关于注销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风电开

发佳木斯分公司的议案 

同意注销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风电开发佳木斯分

公司。 

二十六、 关于公司发行中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含 30 亿元）

的中期票据。 

1. 发行方式：视市场情况、公司资金需求和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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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或分期发行。 

2. 发行期限：1 年（不含）以上。 

3. 募集资金用途：募集资金在相关监管机构允许的范

围内，主要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包括但不限于补充流动

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项目投资支出等。 

4. 发行利率：本次发行中期票据的具体利率水平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获授权人士在发行前按照相

关监管要求和市场情况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5. 发行对象：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国

家法律、法规禁止的购买者除外）。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七、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获授

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发行中期票据具体事宜的议案 

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获授权人士依

据适用法律、市场环境以及监管部门的意见，从维护公司利

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决定、办理以下事项： 

1.确定本次中期票据发行的具体条款、条件和其它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注册规模、发行规模、期限、赎回条款、票

息递增条款、利息递延条款、利息递延下的限制条款和持有

人救济条款等债券条款的设臵、发行价格、利率及其确定方

式、发行时机、是否分期发行及发行期数、评级安排、担保

事项、还本付息的期限、在股东大会批准的用途范畴内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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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集资金的具体安排等与本次中期票据发行有关的一切事

宜），并视情况确定是否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

注册本次中期票据及申请注册的具体时间； 

2.与本次中期票据发行相关的其他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聘请中介机构，办理本次发行的审批事项，办理发行、债权、

债务登记及交易流通等有关事项，修改并签署所有必要的法

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请示、注册报告、

募集说明书、承销协议、各种公告及其他需披露文件）和根

据适用的监管规则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3.如监管部门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可依

据监管部门意见对本次发行中期票据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

项进行相应调整。 

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授权公司董事张国厚先生为本

次中期票据发行的董事会获授权人士，并进一步同意授权上

述获授权人士在前述全部及各项授权范围内处理与本次发

行有关的事务。 

二十八、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公司章程做如下修改： 

1.原第一章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39457.059

万元。”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7,229,761,285 元。” 

2.原第三章第十九条“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1539457.059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1539457.059 万股。”修

改为“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17,229,761,285 股，公司的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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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为：普通股 17,229,761,285 股。” 

二十九、 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上述决议中第一、四、五、九、十三、十四、十五、

十七、二十六、二十七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

司董事会决定召开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将前述议

案提交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具体通知详见《国

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2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

告编号：临 2013-17）。 

根据相关规则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李秀华、王晓齐、

胡卫平对上述第十三、十四、十五项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

对第十五项议案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公司董事朱永芃、乔

保平、于崇德、张国厚、高嵩和张成杰作为关联董事回避了

上述第十五项议案的表决。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三月三十日 

 


